广西艺术学校数字演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项目（2026年度）
竞争性磋商文件附件
项目编号：GXYS-2026-001

附件1：磋商响应函
	致
	广西艺术学校

	响应声明
	我方已收到贵校发出的（项目编号：GXYS-2026-001）竞争性磋商文件，经认真研究，我方决定参加该项目的磋商活动。我方正式授权【        】（姓名）代表我方【        】（供应商全称）全权处理本项目磋商的有关事宜。

	报价承诺
	我方愿意按照磋商文件的规定提供相关服务，总报价为人民币（大写）【        】元（¥【        】）。

	承诺事项
	1.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2. 积极响应国家产教融合政策，愿意配合学校构建“共建共管”的开放型实践中心；

	
	3. 如成交，将按采购需求提供完整的工程源文件及《AI影像制作工作流手册》，并配合学校完成教学转化；

	
	4. 知识产权归属按采购需求约定执行，未经学校书面许可，不将项目成果用于商业宣传；

	
	5. 承诺作为学校产教融合合作单位，在项目实施期间接受校企协同管理，提供场地、算力等资源支持；

	
	6. 承诺项目成果优先纳入学校“数字演艺IP资源池”，支持后续教学、培训及技术服务；

	
	7. 承诺项目验收后12个月内，为学校提供不少于2次的技术支持或社会培训服务；

	
	8. 承诺派驻企业导师参与学校教学，共同开发实验室相关教材及实训课程。

	
	供应商全称（盖章）：【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
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



附件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致
	广西艺术学校

	授权声明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        】（姓名）系【        】（供应商全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        】（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以本公司的名义参加广西艺术学校数字演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的磋商活动。

	授权范围
	代理人在磋商、评审、合同签订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均予以承认。

	转委托权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供应商全称（盖章）
	【        】

	法定代表人（签字）
	【        】

	身份证号码
	【        】

	授权代理人（签字）
	【        】

	日期
	【    】年【    】月【    】日



附件3：报价表
	序号
	服务内容
	品牌/型号
	单价（元）
	金额（元）

	一
	演出场地共享与实训环境改造
	
	
	

	1
	  场地共享服务（含挂牌）
	
	
	

	2
	  算力资源服务（AI大模型接入）
	
	
	

	3
	  企业导师派驻服务
	
	
	

	二
	“AI+艺术”实验纪录片制作
	
	
	

	4
	  专属AI模型训练
	
	
	

	5
	  影片制作（4K，5—8分钟）
	
	
	

	6
	  教学转化交付（含工作流手册）
	
	
	

	
	合计
	
	
	

	
	大写金额
	
	
	


报价说明：1.报价应包含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2.如需购买版权音乐，费用已包含在报价中；3.总价不得超过人民币20万元。
供应商全称（盖章）：【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4：技术响应偏离表
	序号
	磋商文件要求
	响应文件内容
	偏离情况
	说明

	一
	演出场地共享与实训环境改造
	
	
	

	1
	具备AI项目实体落地建设成果的场地（全息交互、XR虚拟拍摄棚、动补系统、直播实训室等）
	
	
	

	2
	可挂牌“广西艺术学校数字演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3
	提供AI算力应用大模型接入服务
	
	
	

	4
	派驻企业导师，组成“校企混编”教学团队
	
	
	

	5
	共同开发实验室相关教材及实训课程
	
	
	

	二
	"AI+艺术”实验纪录片制作
	
	
	

	6
	分辨率3840×2160（4K UHD）
	
	
	

	7
	时长5—8分钟
	
	
	

	8
	AI生成内容占比不低于80%
	
	
	


注：偏离情况填写“正偏离”“无偏离”或“负偏离”。如为“正偏离”或“负偏离”，须在“说明”栏中详细说明。

附件5：服务承诺函
	序号
	承诺事项
	具体内容

	1
	校企协同管理
	作为学校产教融合合作单位，在项目实施期间接受校企协同管理，提供场地、算力等资源支持

	2
	IP资源池纳入
	项目成果优先纳入学校“数字演艺IP资源池”，支持后续教学、培训及技术服务

	3
	技术支持服务
	项目验收后12个月内，为学校提供不少于2次的技术支持或社会培训服务

	4
	企业导师派驻
	派驻企业导师参与学校教学，共同开发实验室相关教材及实训课程

	5
	知识产权约定
	知识产权归属按采购需求约定执行，未经学校书面许可，不将项目成果用于商业宣传

	
	
	

	
	
	

	
	
	

	
	
	

	
	
	


加分项承诺（自愿勾选）：
	序号
	加分承诺事项
	是否承诺

	1
	“共建方案”承诺（开放场地、共享算力、派驻企业导师）
	□ 是    □ 否

	2
	具有AI结合“文旅”“演艺场景”落地案例（附证明材料）
	□ 是    □ 否

	3
	承诺项目验收后12个月内提供不少于2次技术支持或社会培训服务
	□ 是    □ 否

	4
	承诺项目成果优先纳入学校“数字演艺IP资源池”
	□ 是    □ 否


供应商全称（盖章）：【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6：最后报价表
（本表在磋商结束后，由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填写，作为最终评审依据）
	供应商名称
	【        】

	首次报价（元）
	【        】

	磋商后报价（元）
	【        】

	最后报价（元）
	【        】

	最后报价大写
	【        】

	报价有效期
	自报价截止之日起【    】天


报价说明：1.最后报价为磋商结束后的最终报价，须低于或等于首次报价；2.最后报价应包含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3.最后报价不得超过人民币20万元。
供应商全称（盖章）：【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  日期：【    】年【    】月【    】日


广西艺术学校
2026年6月12日
